
附件 3 兴安盟审计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
审计组实施审计过程中发现：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，拒绝、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，或者提供的资料不
真实、不完整，或者拒绝、阻碍检查的；被审计单位违反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的行为；违反财政、财务法规、制度行为。

审计程序

审计组依法进行调查、取证，编制审计工作底稿。

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，按照审计机关规定的程序审批后，征求被审计单位、被调查单位和拟处罚的有关责任人员的意见。

业务科室审计报告代拟稿分管领导审核。

审理委员会会审定，形成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

罚款数每日加罚 3%，强制执行(申请人民法院)逾期不执行

出具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分管领导审批）、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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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项目
结束归档装卷

复议、诉讼

经告知、听证、陈述申辩等程序

总审计师签署意见，提交审理委会会议

不予处罚

移送

审计组将征求意见稿等审计项目材料报送审计机关业务部门将复核，审计机关业务部门出具书面复核意见。

将上述审计材料报送审理科审理，审理科出具审理意见
书。

审计决定书经审定,处罚的事实、理
由、依据、决定与审计组征求意见的
审计报告不一致并且加重处罚的


